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招收攻读硕士

学位研究生(全日制)招生简章 

     

  一、培养目标 

  培养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地维护民族

团结和国家统一、立志为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发展服务，在本门学科内

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

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招生政策 

    招生工作按“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原则，采取“自愿

报考、统一考试、适当降分、单独统一划线”的特殊措施。 

三、招生生源 

    生源范围：内蒙古、黑龙江、重庆、四川、广西、贵州、云南、青

海、宁夏、甘肃、新疆等。上述地区可招收不超过 10%的汉族在职考生,并

应在国务院公布的上述民族自治地方工作 3 年以上，且报名时仍在该地方

工作。各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是考生资格审查的责任主体。 

四、招生计划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为国家定向培养专项招

生计划，2019 年拟计划招收 26 名，其名额分配：财政学 5 人、会计学 4

人、审计 6 人、会计 7 人、税务 4 人。各专业招生名额为上年度国家计划

招生规模，仅供考生参考，实际录取人数将按上级 2019 年最终下达规模数

和合格考生人数做适当调整。 

五、报考条件 

    参加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全国统一招收硕士研究生考试必须符

合以下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民



族团结，立志为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发展服务。 

  （二）毕业后保证到定向地区或单位就业。其中，在职考生回原单位，

非在职考生(含应届本科毕业生)回定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就业。 

  （三）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

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

可毕业本科生，录取当年 9 月 1 日前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 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 9

月 1 日，下同）或 2 年以上，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且在公开

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一篇的人员。 

4.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5.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四）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五）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和我院的体检要求。 

六、报名与考试 

考生应按全国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报名和入学考试规定执行。 

    七、录取 

  （一）继续坚持按需招生、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保证质

量、宁缺勿滥。 

  （二）不接受未报考本计划的调剂考生，本计划考生不得调剂到本计划

以外录取。 

（三）所有被录取考生的录取类别均为定向，且须签订定向协议书。在

职考生与所在单位和所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书；非在职考生(含应

届本科毕业生)与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书。考生签订协议

书后，发放录取通知书。毕业后回定向地区或单位就业。 

八、就业 

（一）就业问题。学生毕业后，必须履行协议回定向地区和单位就业，

不得违约。本院不接受任何个人原因的违约申请。 

（二）派遣问题。在职考生派遣回原工作单位。毕业离校时仍未就业



的非在职考生派遣回生源所在地毕业生就业工作主管部门。学生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和档案转回原工作单位、就业单位或生源所在地毕业生就业工作

主管部门。 

（三）升学问题。经生源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在职学生还须征得

原工作单位同意)，应届硕士毕业生可以限报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计划博士

研究生，同时签订博士研究生定向协议书。 

九、学费、住宿费和学业奖学金 

国家计划内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费均按国家相关规定收取，学术硕士

研究生 8000/生·年；专业硕士研究生 18000/生·年；住宿费 1600/生·年

收取。学业奖学金评定办法按我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综合测评实施细则》的制度执行。 

 

以上条款若与教育部、北京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的 2019 年招生文件

冲突，以后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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